永州市财政局文件

永财预〔2022〕108号


永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（非直达市县部分）通知
冷水滩区、零陵区、金洞管理区、经开区财政局，市直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第二批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（非直达市县部分）的通知》（湘财预〔2022〕76号）、现下达你区（单位）2022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  万元，收入列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科目“1100252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具体功能分类科目、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、金额见附件。请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的规定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永州市下达2022年第二批中央造林补助资金安排

明细表

2.永州市下达2022年第二批中央森林抚育补助资金

安排明细表

3.永州市下达2022年第二批中央油茶林营造补助资

金明细表

4.永州市下达2022年中央森林防火补助资金明细表

5.永州市下达2022年第二批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助

资金安排明细表

6.2022年中央财政第二批林业改革发展资金（非直

达）绩效目标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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